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公司于 2021 年 6月 28日收到贵部《关于对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501 号），现根据问题回复如下： 

1. 回函显示，中塔石油丹加炼化厂预计将于 2022 年建成，但是由于 2020 年新冠

疫情爆发以及持续性影响，项目建设及原油供应问题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管理层预计

投产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故本次估值预测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59 年 12 月

31日。 

（1）请说明管理层预计投产时间为 2023 年 1月 1日的具体依据。在项目建设及原

油供应问题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条件下，确认投产时间为 2023 年 1月 1 日的合理性，

进而说明对本次估值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 

【回复】： 

公司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中塔石油丹加拉炼化厂（以下简称“炼厂”）的

投产时间： 

1、二期项目待建装置的施工周期 

截止报告期末，炼厂一期项目配套工程包括 60 方/小时的污水处理装置、1000 吨/

小时冷却水装置、300 方/小时压缩空气和 100 方/小时氮气的空分空压装置、20 吨/小

时蒸汽的动力站、2828KW 的总变配电站、15.4 万方储存能力的原油和产品罐区以及配

套的原油和成品油的收发栈桥、2台 5000 立方的新水和消防水的存储、中心化验室、中

控室、三台 24 吨消防车及配套的消防站，厂区办公楼、综合楼、宿舍楼各一座，首都

杜尚别还有分别用于办公和宿舍的三栋小楼等，以上一期项目设施已全部调试完毕，并

于 2019年 10月通过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验收，二期在建项目主要包括铁路专用线自动

岔道系统及 10万吨/年非临氢降凝装置。综合考虑塔国新冠疫情影响，铁路专用线自动

岔道系统预计建设及验收期为 6个月，10万吨/年非临氢降凝装置预计 1.5-2年可竣工

并完成验收。截止目前，铁路专用线自动岔道系统已竣工并验收通过。 



 

2、稳定油源供应商的考虑 

炼厂于项目建设之初就开始着手准备原油采购事宜，采购人员分别与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原油供应商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洽谈。 

2019 年 4月炼厂与中国石油国际事业迪拜有限公司签订了 19PCIME-TM-003 号油品

采购协议，2019 年 7 月与 Kumkol Trans Service LLP（库姆克尔油田公司）拟定了

AGREEMENT № 1 号原油采购协议，2019 年 9 月，通过 LINKED SPRING LIMITED 香港益

春有限公司与 Standard Oil LLC 俄罗斯标准石油公司正式签订了油品采购协议，上述

协议由于海关、当地政府的装车批文等一系列的原因，都未能实际执行，也主要受制于

各国经济、政治关系影响。 

2020 年 4月炼厂管理层与哈萨克 MB 集团公司举行会谈，2020年 7月再次会谈，价

格根据国际油价在今后继续协商，对方承诺每年可以提供 20万吨左右的哈萨克原油。 

2020 年 5月与伊朗共和国联合公司初步会谈，对方表达了可提供原料油的意向，经

过多轮沟通，2020 年 10月，伊朗公司代表与我方代表举行了二次会谈，并承诺可以低

于国际油价的情况下，一年供给炼厂 100万吨的原油，同时炼厂也承诺愿意优先采购伊

朗原油，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基本共识。 

3、中伊开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伊关系快速加强并持续深度合作，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质升级。2021

年 3 月 27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德黑兰正式签署一项为期

25年的协议，其中包括政治、战略和经济合作。 

公司预计从伊朗获取稳定油源的可能性较高，目前公司管理层与哈方供应商及伊朗

国家代表保持持续顺畅沟通，公司将综合考虑二期项目装置的建设期，与哈方供应商及

伊方国家代表进行更深入的会谈，并根据情况签订备忘录。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考虑，公司审慎预计炼厂二期项目 2022 年底调试完毕并预计于

2023年 1月 1日开始投产。 

公司披露的估值报告关于项目投产时间对中塔石油丹加拉炼化厂资产组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的敏感性进行了分析并披露如下： 

项目投产时间对中塔石油丹加拉炼化厂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影响较大，对项

目投产时间进行敏感性分析如下： 

 



 

项目投产时间敏感性分析 

投产时间 估值（人民币：万元） 估值变化率 

2022/1/1 21,382.00 23.61% 

2023/1/1 17,298.00 0.00% 

2024/1/1 13,774.00 -20.37% 

 

 

【评估师意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管理层预计的投产时间为 2023年 1月 1日具有合理性。 

 

（2）回函显示，预测 2023-2059 年中塔石油丹加炼化厂主要产品汽油、柴

油、塔下油、液化气的销量分别为 8.62 万吨、15.68 万吨、1.44 万吨、0.86 万

吨。请结合预测销售国家、客户等说明油、柴油、塔下油、液化气的销量的预

测依据。 

【回复】： 

从国家供需情况来看，塔吉克斯坦全国年产原油在 2-3万吨，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能源和水资源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石油产量增加到 2.44万吨，属于严重的贫油国，

国内目前仅有 2-3个年处理原油 5万吨的地炼，而这几家地炼由于一直没有原油供应而

导致常年闲置。每年的加工量基本就是塔吉克斯坦所生产的 2-3万吨原油。 

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能源和水资源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该国石油产品和液化

天然气的进口总量达到 107.2 万吨。其中，有 65.2 万吨属于石油产品，其余 42.05 万

吨属于液化气。塔吉克斯坦成品油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其中 90%以上的成品油来源地

为遥远的俄罗斯。从上述数据来看，塔吉克斯坦国内石油资源较为匮乏，自身供给严重

不足，大部分依赖进口，对石油类产品需求旺盛。 

除此之外，即使塔吉克斯坦基本完全依赖进口成品油，其在塔吉克-阿富汗边境（下

喷赤口岸建有跨境成品油外输管线）依然每年都在向阿富汗出口成品油，其主要原因在

于阿富汗年消耗成品油在 400-500 万吨，其终端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塔吉克斯坦价格。 

基于上述情况，炼厂的产成品汽油和柴油等石油产品除用于供给塔吉克斯坦国内市

场，还可以出口至阿富汗。塔下油的去向有两个，一是和柴油掺拌出售，二是继续脱色



 

处理，作为润滑油的基础油。液化气产量较小，主要在塔吉克斯坦本地销售，其客户主

要为当地大型工况企业和加油站。 

同时，根据原油密度及装置容量测算，满产投放量为 30 万吨，按照二期建成后投

入与产出的物料平衡表，可预测其产出及产出率，明细如下： 

 

 

 

 

 

【评估师意见】： 

 

综上所述，本次中塔石油丹加炼化厂主要产品汽油、柴油等未来年度的销量，在分

析塔吉克斯坦国内及周边国家供需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中塔石油炼油厂可行性研究报告

及中塔炼油厂项目情况说明，考虑其生产设备及工艺管道用于年加工 30 万吨生产轻质

原油时，其投入与产出的物料平衡进行预测，本次评估认为对中塔石油丹加炼化厂主要

产品汽油、柴油、塔下油、液化气销量的预测具有合理性。 

 

2. 你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 3,624

万元、16,501 万元、21,152 万元，请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 

（1）请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逐年大幅提高的原因。 

【回复】： 

公司 2019年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 2018年增加 12,876.64 万元，2020 年末递延所

得税资产较 2019年增加 4,651.38万元，主要原因为以下两方面： 

（一） 新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类别 

1. 2019年度较 2018 年度新增可抵扣差异类别 

公司 2019年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 2018年增加 12,876.64 万元，从暂时性差异类



 

别上看，除 2018 年末因“未付现的资金占用费及实际利率法下确认的融资费用”对应

的暂时性差异，2019 年因股权抵债事项，新增“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开发项目未付现建设成本及税费”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股权抵债事项说明如下： 

2019 年度，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基于 AMC 行业的常规处置办法及业务层面的综

合性考虑，2019年 5 月起，公司着手与重组服务类项目-中润项目债务人之实控人协商

资产抵债事宜：公司以子公司新疆吉创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吉创公司）为主体，

通过设立 SPV公司的方式，拟以股权抵债方式取得中润系标的公司 100%股权。抵债达成

后，将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估值，扣除部分回收性较差的往来款价值后，作

为标的股权价值并冲抵相应债权。 

2019 年 6 月末，基于双方协商的抵债事项，公司对拟抵债债权进行减值测试，考

虑抵债后处置房产收入、需支付工程成本、销售佣金及去化周期等因素后，测算拟抵债

债权发生信用减值损失 41,449.99 万元，并确认相应递延所得税产 6,217.50 万元。以

上信用减值损失实质为因债务人延期还款，而致使公司丧失的货币时间价值。抵债完成

后，原债权减值引起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合并层面体现为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

基础的差异。 

另外，因股权抵债事项，2019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内新增房地产开发公司-苏州中润

丽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中润丽丰公司），其开发项目未付现建设成本及计提

未支付的土地增值税，在计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在以后实际支付时用以抵扣应纳

税所得税，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3,880.71 万元。 

以上新增的两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致使 2019 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相较 2018 年度

增加 10,098.21万元。 

2. 2020年度较 2019 年度新增可抵扣差异类别 

2020 年新疆吉创公司重组服务类-中润项目处置进度持续延期，公司基于谨慎性考

虑，在项目现金流出现好转迹象前不再确认债权投资摊余利息收入，同时部分项目资金

成本增加综合导致 2020年应纳税所得额出现负数； 

2020 年苏州中润丽丰公司（2019 年抵债取得）房地产销售业务受新冠疫情及期转

现手续办理的影响，销售收入较 2019 年大幅下降，导致 2020年应纳税所得额出现负数。 

上述两家公司在 2020年度首次出现可抵扣亏损。 



 

新疆吉创公司：公司基于项目处置进展，合理估计项目处置日期，据此对项目处置

收入、资金占用费等进行测算，扣除未付现的资金成本等暂时性差异后，公司未来两年

应纳税所得额完全可覆盖公司 2020年末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故将 2020年度亏损作为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中润丽丰公司：中润丽丰公司在开发项目具有较高的增值空间。2020 年末，公司

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存货减值测试，并聘请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存货

的可变现净值进行评估。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出具格律沪评报字（2021）

第 012 号《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拟存货减值测试事宜涉及其存货可变现净值资产

评估报告》。经评估，苏州中润丽丰公司存货资产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可变现净值

为较账面价值增值 4.57 亿元，以上增值部分将在开发项目实现销售形成高额利润，足

以覆盖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故 2020年度，相较于 2019 年度，新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类别“可抵扣亏损”，以

上两公司可抵扣亏损金额对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1,772.67 万元。 

（二）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金额逐步增大 

扣除上述年度新增事项等引起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类别变化，进而导致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增加，2019 年末相较于 2018 年末、2020 年末相较于 2019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增加额分别为 2,778.43 万元、2,878.71 万元，上述金额主要系未付现的资金占用

费及实际利率法下确认的融资费用造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两年度间的增加额均在

2800万元左右，整体较为均衡。 

（2）请分项说明 2020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金额的测算过程和测算依据。 

【回复】： 

公司 202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共 64家企业，期末只对满足递延所得税资产确

认条件的三家下属公司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予以确认。公司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的确认主体和来源如下： 

项目 确认主体 

2020年末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坏账准备 
新疆吉创、苏州中润丽

丰、成都吉耀 
37,443,199.64 5,686,522.87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新疆吉创 38,203,688.48 5,730,553.27 



 

项目 确认主体 

2020年末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实际利率法确认的融资费/未付

现资金成本 

新疆吉创、苏州中润丽

丰、成都吉耀 
578,372,220.83 88,596,487.56 

开发项目未付现建设成本及税费 苏州中润丽丰 126,457,236.83 31,614,309.21 

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差

异的影响 
新疆吉创 414,499,922.44 62,174,988.37 

可抵扣亏损 新疆吉创、苏州中润丽丰 100,848,711.01 17,726,641.92 

合计 — 1,295,824,979.23 211,529,503.20 

 主要抵扣暂时性差异来源如下： 

1）实际利率法确认的融资费/未付现资金成本：系公司 AMC 板块收购处置类及重组

服务类业务计提未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及按照实际利率法摊余确认的融资费用产生的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该部分融资成本在计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 

2）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差异的影响：系因新疆吉创公司抵债债权计提坏

账准备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抵债完成后合并层面体现为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

基础的差异。 

3）开发项目未付现建设成本及税费：系苏州中润丽丰公司开发项目暂估未付现的

成本及计提的土地增值税，以上成本、税费在计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 

4）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系新疆吉创收购处置类项目累计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计

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 

（3）2019 年和 2020 年你公司已经连续两年亏损，2020 年末、2021 年 3 月末，

公司净资产分别为 9779.21 万元、356.63 万元。请说明未来期间是否能取得足够的应

纳税所得额，以确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扣，是否考虑特殊情况和重大风险。请说明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期末余额的确认是否遵循了谨慎性

原则。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2020 年末，公司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主要来源于新疆吉创公司、苏州中润丽丰公司。

2019年度，以上两公司经纳税调整后均有应纳税所得税，并确认当期所得税费用，2020

年度首次出现可抵扣亏损。 



 

新疆吉创公司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12,426.74 万元，确认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

16,864.01万元，苏州中润丽丰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5,908.76 万元，确认相应递延

所得税资产 3,977.19 万元。 

新疆吉创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主要依赖于重组服务类项目-中润项目的处置：2020 年

12月 20日，新疆吉创公司与国汇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书》，国汇控股拟

收购新疆吉创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主债务人分别为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苏州中润

置业有限公司、嘉兴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杭州中润瑞丰置业有限公司四家项目公司

的五笔金融贷款债权及债权项下的抵押资产，交易对价 33.86 亿元，本公司基于项目处

置进展合理估计项目处置日期，据此对项目资金占用费、处置收入进行测算，扣除未付

现的资金成本等暂时性差异后，公司未来两年应纳税所得额完全可覆盖公司 2020 年末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苏州中润丽丰公司未来获利的来源主要依赖于一期和二期开发项目的销售：2020

年末，公司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存货减值测试，并聘请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评估。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出具格律沪评

报字（2021）第 012号《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拟存货减值测试事宜涉及其存货可

变现净值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苏州中润丽丰公司存货资产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的可变现净值较账面价值增值 4.57 亿元，以上增值部分将在开发项目实现销售形成高

额利润，足以覆盖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综上，公司对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充分考虑了

谨慎性原则。 

 【会计师意见】 

公司管理层基于当前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各种影响因素的评估和预期，对应纳税所得

额进行测算，我们对此进行复核，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获取并审核了公司递延税资产确认依据并判断其合理性，针对各事项涉及所得

税费用暂时性的影响，进行了逐项判断其未来资产转回方式及可能性； 

2）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重新计算； 

3）获取公司与可抵扣亏损相关的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核对可抵扣亏损情况，并

复核公司的所得税纳税调节表计算的准确性； 

4）对新疆吉创与国汇控股的交易进行单独核查程序，如下：  



 

①了解与该笔交易审批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

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②取得与该笔交易相关的框架协议、原始债权合同等支持性资料； 

③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该笔交易的商业背景、各项资产定价依据，及管理 

层对该笔交易达成的预期等； 

④实地查看抵押物资产最新情况、商铺等招商情况，并留存当日照片及视频； 

⑤通过公开网站查询交易对手方国汇控股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了解其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及所属行业等； 

⑥对国汇控股董事长进行访谈，核查交易的真实性、商业背景及项目处置进展与公

司管理层描述是否相一致。 

5）获取公司管理层出具的公司未来期间的财务预测数据，评价管理层对包括处置

价款、处置成本及处置日期在内的关键假设指标选择的合理性，关注是否存在管理层偏

向的迹象，以复核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是否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经核查，我们认为吉艾科技公司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及可抵扣亏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依据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2）回函显示，预测2023-2059年中塔石油丹加炼化厂主要产品汽油、柴油、塔下油、液化气的销量分别为8.62万吨、15.68万吨、1.44万吨、0.86万吨。请结合预测销售国家、客户等说明油、柴油、塔下油、液化气的销量的预测依据。
	2. 你公司2018年、2019年、2020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3,624万元、16,501万元、21,152万元，请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
	（1）请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逐年大幅提高的原因。
	公司2019年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2018年增加12,876.64万元，2020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2019年增加4,651.38万元，主要原因为以下两方面：
	（一） 新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类别
	1. 2019年度较2018年度新增可抵扣差异类别
	公司2019年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2018年增加12,876.64万元，从暂时性差异类别上看，除2018年末因“未付现的资金占用费及实际利率法下确认的融资费用”对应的暂时性差异，2019年因股权抵债事项，新增“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开发项目未付现建设成本及税费”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股权抵债事项说明如下：
	2019年度，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基于AMC行业的常规处置办法及业务层面的综合性考虑，2019年5月起，公司着手与重组服务类项目-中润项目债务人之实控人协商资产抵债事宜：公司以子公司新疆吉创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吉创公司）为主体，通过设立SPV公司的方式，拟以股权抵债方式取得中润系标的公司100%股权。抵债达成后，将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估值，扣除部分回收性较差的往来款价值后，作为标的股权价值并冲抵相应债权。
	2019年6月末，基于双方协商的抵债事项，公司对拟抵债债权进行减值测试，考虑抵债后处置房产收入、需支付工程成本、销售佣金及去化周期等因素后，测算拟抵债债权发生信用减值损失41,449.99万元，并确认相应递延所得税产6,217.50万元。以上信用减值损失实质为因债务人延期还款，而致使公司丧失的货币时间价值。抵债完成后，原债权减值引起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合并层面体现为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另外，因股权抵债事项，2019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内新增房地产开发公司-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中润丽丰公司），其开发项目未付现建设成本及计提未支付的土地增值税，在计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在以后实际支付时用以抵扣应纳税所得税，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3,880.71万元。
	以上新增的两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致使2019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相较2018年度增加10,098.21万元。
	2. 2020年度较2019年度新增可抵扣差异类别
	2020年新疆吉创公司重组服务类-中润项目处置进度持续延期，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在项目现金流出现好转迹象前不再确认债权投资摊余利息收入，同时部分项目资金成本增加综合导致2020年应纳税所得额出现负数；
	2020年苏州中润丽丰公司（2019年抵债取得）房地产销售业务受新冠疫情及期转现手续办理的影响，销售收入较2019年大幅下降，导致2020年应纳税所得额出现负数。
	新疆吉创公司：公司基于项目处置进展，合理估计项目处置日期，据此对项目处置收入、资金占用费等进行测算，扣除未付现的资金成本等暂时性差异后，公司未来两年应纳税所得额完全可覆盖公司2020年末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故将2020年度亏损作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中润丽丰公司：中润丽丰公司在开发项目具有较高的增值空间。2020年末，公司进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存货减值测试，并聘请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评估。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出具格律沪评报字（2021）第012号《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拟存货减值测试事宜涉及其存货可变现净值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苏州中润丽丰公司存货资产在2020年12月31日的可变现净值为较账面价值增值4.57亿元，以上增值部分将在开发项目实现销售形成高额利润，足以覆盖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故2020年度，相较于2019年度，新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类别“可抵扣亏损”，以上两公司可抵扣亏损金额对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1,772.67万元。
	（二）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金额逐步增大
	扣除上述年度新增事项等引起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类别变化，进而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2019年末相较于2018年末、2020年末相较于2019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额分别为2,778.43万元、2,878.71万元，上述金额主要系未付现的资金占用费及实际利率法下确认的融资费用造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两年度间的增加额均在2800万元左右，整体较为均衡。
	（2） 请分项说明2020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金额的测算过程和测算依据。
	【回复】：
	公司202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共64家企业，期末只对满足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条件的三家下属公司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予以确认。公司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确认主体和来源如下：
	主要抵扣暂时性差异来源如下：
	1）实际利率法确认的融资费/未付现资金成本：系公司AMC板块收购处置类及重组服务类业务计提未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及按照实际利率法摊余确认的融资费用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该部分融资成本在计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
	2）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差异的影响：系因新疆吉创公司抵债债权计提坏账准备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抵债完成后合并层面体现为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3）开发项目未付现建设成本及税费：系苏州中润丽丰公司开发项目暂估未付现的成本及计提的土地增值税，以上成本、税费在计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
	4）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系新疆吉创收购处置类项目累计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计算当期所得税时纳税调增。
	【回复】：

